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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莆政办〔2018〕52 号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乡镇

交接断面水质考核办法（试行）》《涉河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河长办成员单位：

经研究，现将《莆田市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考核办法（试行）》、

《涉河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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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深化推进“河长制”，落实省总河长省委书记

于伟国提出的“监测监管全覆盖、考核问责全过程”的要求。

强化县（区、管委会）水环境治理保护的属地责任，持续改善

流域水质，促进上下游协同治水，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考核对象为我市所有县（区、管委会）。

各县(区)政府(管委会)是本行政区域水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

第三条 考核依据为市河长办整合已有的小流域和新增的

监测点的水质目标和监测数据。市环保局负责审核各监测断面

数据质量并发布，市河长办组织考核工作。

第四条 乡镇交接断面水质控制目标，由市河长办和市环

保局综合《福建省水功能区划》（闽政〔2013〕504）和省级小

流域水质年度目标等要求制定年度目标，具体每个监测点的水

质年度目标年初进行公布。根据“达标倒逼、鼓励改善”和“环

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原则，以达标为基准，激励改善，

经监测评价考核确认，对县（区、管委会）进行打分排名、并

实施奖惩。

第五条 选取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溶解氧、PH 值

等五项指标，作为乡镇交接断面监测指标，以五项指标中最差

的计算结果作为该考核时段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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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考核断面评价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基本合格、

不合格四个等次。其中优良 10 分，合格得分 8 分、基本合格 6

分、不合格 0 分。

考核断面水质满足年度水质要求，同时与上年同期相比保

持稳定或改善的为优良，水质下降的为合格。

考核断面水质虽不满足年度水质要求，但能够达到 IV 类水

标准的，且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改善的为合格，保持稳定的为

基本合格，水质下降的为不合格。

考核断面水质达不到年度水质要求，且不满足 IV 类水环境

功能要求的为不合格，但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改善且不属于劣 V

类的为基本合格。

考核断面水质为劣 V 类的为不合格。

上年同期无监测数据的，以当年度上个月代替。

第七条 执行“监测乡镇、考核县区”，每个月根据考核断

面评价结果对县（区、管委会）的水环境进行考核，县（区、

管委会）的得分为县（区）内所有考核断面得分加权平均值。

市河长办根据各县（区、管委会）最终得分进行排名。

第八条 强化水质考核结果的运用，落实“河长”责任制。考

核结果作与对县（区）管委会落实河长制工作年度考核挂钩；

考核结果实施“一月一通报”，并在电视台和报纸上进行曝光；对

连续两个月不合格的断面，镇级河道由市河长办和市环保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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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所在流域镇级河长，县级河道由市级副河长约谈所在流域县

级河长；对辖区内连续三个月出现 40%以上不合格断面的县（区、

管委会）,由市级河长约谈县级河长，对区域内出现 40%以上居

多；对连续三个月不合格的断面对相关责任河长进行问责；因

区域内连续多月水质不合格影响省级以上对我市水环境考核

的，对相关责任河长进行问责。

附件：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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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考核表

序

号
县（区）

责任归属乡

镇（街道）
水系 监测断面

断面类

型

2018年水

质目标

1 荔城 西天尾镇 后卓溪 西郑桥 新增 Ⅲ

2 荔城 黄石镇 金马沟 江东水闸 新增 Ⅳ

3 荔城 黄石镇 木兰溪 黄石镇西洪水闸 小流域 Ⅴ

4 荔城 新度镇 南渠 港利水闸 新增 Ⅳ

5 荔城 拱辰街道 延寿溪 张镇水闸 小流域 Ⅲ

6 荔城 北高镇 入海河流 江边村桥 新增 Ⅴ

7 荔城 镇海街道 下磨溪 橡皮坝 新增 Ⅲ

8 城厢 龙桥街道 延寿溪 新延寿桥 小流域 Ⅱ

9 城厢 常太镇 延寿溪 水库坝址 新增 Ⅱ

10 城厢 常太镇 东青溪 东青溪口 小流域 Ⅱ

11 城厢 常太镇 渡里溪 渡里溪口 小流域 Ⅱ

12 城厢 华亭镇 长岭溪 长岭溪口 小流域 Ⅲ

13 城厢 华亭镇 走马亭溪 走马亭溪口 新增 Ⅲ

14 城厢 灵川镇 径里溪 径里溪 新增 Ⅴ

15 城厢 东海镇 海头水库 东海二闸 新增 Ⅴ

16 城厢 霞林街道 北渠 擢英桥 新增 Ⅲ

17 城厢 凤凰山街道 下磨溪 天九湾 新增 Ⅳ

18 秀屿 笏石镇 土海 天马村桥 新增 Ⅳ

19 秀屿 东庄镇 东红沟 观音亭 新增 Ⅴ

20 秀屿 东峤镇 魏厝沟 霞西村桥 新增 Ⅴ

21 秀屿 埭头镇 埭头溪 后海围垦桥 新增 Ⅴ

22 秀屿 平海镇 入海河流 埭周村下游桥 新增 Ⅴ

23 秀屿 月塘镇 入海河流 洋埭村附近桥 新增 Ⅴ

24 北岸 忠门镇 入海河流 西埭村附近 新增 Ⅴ

25 北岸 东埔镇 入海河流 塔林村水闸 新增 Ⅴ

26 北岸 山亭镇 入海河流 后郭防砂堤水闸 新增 Ⅴ

27 湄洲 湄洲镇 入海河流 湄洲岛湖心亭 新增 Ⅴ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B8%E5%A4%AA%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B8%E5%A4%AA%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B8%E5%A4%AA%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A%AD%E9%95%87/3524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A%AD%E9%95%87/3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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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考核表

序

号
县（区）

责任归属

乡镇（街

道）

水系 监测断面 断面类型
2018 年水质

目标

28 涵江 三江口镇 入海河流 乌菜港桥 新增 Ⅳ

29 涵江 白塘镇
涵坝白塘

湖
牙口 新增 Ⅳ

30 涵江 国欢镇 梧梓河 国欢西路 新增 Ⅳ

31 涵江 梧塘镇 溪口河 沁溪南街 新增 Ⅳ

32 涵江 江口镇 蒜溪 园下水闸 新增 Ⅲ

33 涵江 萩芦镇 萩芦溪 白马潭水库 水功能区 Ⅱ

34 涵江 白沙镇 萩芦溪 黄店桥 新增 Ⅱ

35 涵江 白沙镇 东泉溪 东泉旧桥 小流域 Ⅱ

36 涵江 白沙镇 马洋溪
马洋溪（萩芦

溪）
小流域 Ⅱ

37 涵江 庄边镇 萩芦溪 南岭村桥 新增 Ⅱ

38 涵江 新县镇 萩芦溪 新县河口 小流域 Ⅱ

39 涵江 大洋乡 龙江 霞洋村 小流域 Ⅲ

40 涵江 涵东街道 塘头河 塔桥 新增 Ⅳ

41 涵江 涵西街道 宫口河 莆六中 新增 Ⅳ

42 仙游 枫亭镇 枫慈溪 枫亭镇霞桥 小流域 Ⅳ

43 仙游 枫亭镇 溪沧溪 沈海高速互通 小流域 Ⅴ

44 仙游 榜头镇 仙水溪 仙水溪口 小流域 Ⅱ

45 仙游 郊尾镇 沧溪 厂房前桥 新增 Ⅴ

46 仙游 度尾镇 木兰溪 大家园前桥 新增 Ⅲ

47 仙游 鲤城街道 九龙岩溪 仙港大道 新增 Ⅲ

48 仙游 赖店镇 柴桥头溪 玉田村下游 小流域 Ⅳ

49 仙游 盖尾镇 仙华溪 湖里附近 新增 Ⅲ

50 仙游 园庄镇 枫慈溪 隔口上游桥 新增 Ⅲ

51 仙游 大济镇 大济溪 大济溪口 小流域 Ⅲ

52 仙游 龙华镇 龙华溪 园后村桥 新增 Ⅲ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0%A9%E8%8A%A6%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E%AB%E4%BA%AD%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E%AB%E4%BA%AD%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6%9C%E5%A4%B4%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8A%E5%B0%BE%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A6%E5%B0%BE%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2%A4%E5%8D%97%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96%E5%BA%97%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B%96%E5%B0%BE%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AD%E5%BA%84%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B5%8E%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E%99%E5%8D%8E%E9%95%87


- 7 -

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考核表

序

号
县（区）

责任归属

乡镇（街

道）

水系 监测断面 断面类型

2018年

水质目

标

53 仙游 鲤南镇 苦溪 苦溪中桥 小流域 Ⅲ

54 仙游 钟山镇 延寿溪 景区拱桥 新增 Ⅱ

55
仙游 游洋镇

后溪（粗

溪）

后溪口（大樟

溪）
小流域 Ⅱ

56 仙游 西苑乡 木兰溪 山间桥 新增 Ⅱ

57 仙游 石苍乡 石苍溪 石苍卫生所 新增 Ⅱ

58 仙游 书峰乡 兰石溪 桥头尾下游桥 新增 Ⅲ

59
仙游 菜溪乡 粗溪

高速收费站出

口
新增 Ⅱ

60 仙游 社硎乡 后溪 社硎中学 新增 Ⅲ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E%99%E5%8D%8E%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2%9F%E5%B1%B1%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B8%E6%B4%8B%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8%8B%91%E4%B9%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8%8B%8D%E4%B9%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A6%E5%B3%B0%E4%B9%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F%9C%E6%BA%AA%E4%B9%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F%9C%E6%BA%AA%E4%B9%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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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河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方案（试行）

为打击涉河违法行为，鼓励广大群众（以下统称“举报

人”）积极参与河湖治理和保护，共同参与河长制工作，根据

《水法》、《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举报内容

市河长办主要受理和奖励在莆田市境内（含一县四区两管

委会）下列涉河违法行为的举报：

（一）典型的三类违法行为举报：一是违法侵占河道、破

坏河堤河岸；二是企业、经营户等生产生活污水直排河道；三

是在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以《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畜禽

养殖禁养区、禁建区及可养区的通知》（莆政综〔2011〕125

号）划定范围）。

（二）《水法》、《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其他涉河违法

行为，经举报有效线索立案查处的。

二、举报途径

举报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举报：

（一）电话、传真。举报电话：2261119，传真号码：2261119；

（二）来信。来信来函请寄莆田市河长制办公室收，地址：

莆田市政府 4 号楼，邮政编码：351100；

（三）微信。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莆田水生态”进行举

报；

（四）平台或邮件。通过河长制工作平台或电子邮件向河

http://www.so.com/link?m=afgy22pWDsFiqLSNiR15hSlZ9PIxsJoaxXBCvbsTs8+KoM7RLufumzqiFzYqYiG7xVbpiK/hs/Ki0LElwq0FXqDtsvQwslz3ayoKT3g2h8PpYjxU8K2YkdunS68gTs3kTl0SgO9V5Bx+xqfMQsxu+TE4q+r++kH/YfosFVRX/c+wr7J16hXzxDw==
mailto:（四）通过电子邮件向河长办邮箱ptshzb2017@126.com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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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办邮箱 ptshzb2261119@163.com 举报；

（五）来访。直接前往莆田市政府 4 号楼 2 层市河长制办

公室举报。

三、奖励标准。

（一）提供前述三类典型涉河违法行为有效线索的，立即

给予 100 元奖励。

（二）案件查处后还可根据案件性质和处罚情况进行再次

奖励，奖励标准可就高，但不重复累加：

1. 被举报人因被举报事由受到前述以外的其它种类行政

处罚的，奖励举报人 500 元；

2. 被举报人未受到罚款类行政处罚但受到责令停产停业

类，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类行政决定的，奖励举报人 1000

元；

3. 被举报人因被举报事由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的，奖励举报人 5000 元；

4. 被举报人因被举报事由受到罚款的，按照罚款数额的

10％奖励举报人，奖励总额以 10 万元为限；

四、奖励条件

（一）举报人应实名举报，并提供违法行为的对象、地点、

时间、基本事实等可靠、有效的线索或证据。

（二）举报内容应客观真实，不得虚报、谎报。

（三）被举报行为在举报前已被职能部门、属地镇（街）、

村（居）等单位掌握，已立案查处、正在处理或已依法作出处

理等的举报不属奖励范畴。

mailto:（四）通过电子邮件向河长办邮箱ptshzb2017@126.com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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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奖励原则

（一）对同一涉河违法行为，有多人分别举报且举报线索

相同的，奖励最先举报人（以受理登记时间为准）；

（二）被举报的涉河违法行为被查处结案后，再次涉嫌违

法的，可以继续举报，经核实的，可再次获得奖励；

（三）按一案一奖进行奖励，多个举报人联合举报的奖金

平均分配；

六、受理机制和流程

莆田市河长制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河长办”）负责受理

莆田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涉河违法行为的举报并分派给县（区）

级河长，由河长协调和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查处，并在处理结束

或行政处罚结案后 5 个工作日内反馈给市河长办。

奖励流程：群众举报的线索符合奖励标准的，由市河长办

通知举报人领取奖励。举报人接到通知 30 日内，带本人身份证

件及其银行账户到市河长办办理领取奖金手续；逾期视为自动

放弃奖励。委托他人代领的，代领人须出示授权委托书、举报

人身份证件、代领人身份证件、银行账户等材料的复印件并提

供原件以供核对。举报人还可以通过将身份证件及银行账户照

片资料传真至举报电话或电子邮箱，由市河长办采取银行转账

方式将奖金发放给举报人。

七、资金筹措

举报奖励资金由市财政承担，财政预算设立每年 100 万元

的奖金池，每年下半年预算调整时补足奖金池。

八、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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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长办应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档案。包括举报记录、立案

和查处情况、奖励申请、奖励通知、奖励领取记录、资金发放

凭证等。参与举报奖励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对

举报情况和资料实行专人、专案管理，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

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等情况，违者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九、其他

各县（区、管委会）河长办根据属地情况，可参照本方案

制订辖区内的举报奖励办法，或针对除前述三类典型违法行为

（如河道内乱倒垃圾等）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制订举报奖励办法。

本方案由市河长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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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5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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